附件2

广东科学中心资格审核注意事项
一、网络资格审核预审时间
时间：2022年9月17日-18日（截止至18日18:00前）
邮箱：hejs@gdsc.cn
格式要求：邮件主题按“报考岗位 - 考生姓名 - 联系手机”发送，材料需统一为pdf格式，每份材料一个文件。根据公告材料要求顺序编号及命名，名称为“报考岗位 - 考生姓名 - 文件名称”，打包成一个压缩包由附件发送。

注意：（一）请及时查收我中心工作邮件，并按要求补充相关材料或说明；（二）预审不能代替现场审核，预审合格后，必须参加现场审核。
2、 现场资格审核

请考生携带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进行现场审核。

时间：2022年9月19日-20日（上午9:00-16:00）

地点：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科普路168号广东科学中心学术交流中心5号会议室。
3、 资格审核材料

请参加资格审核的考生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。复印件一式一份，按顺序于资格审核时提交。

（一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二）笔试准考证；

（三）毕业证、学位证（含专科、本科及研究生阶段）的原件及复印件，内地高校毕业生同时提交学信网学历、学位验证信息的原件及复印件，留学回国人员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（境）外学历、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若所学专业未列入系统中专业目录（没有专业代码）的，考生选择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的，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，并提供毕业证书、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、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；
（五）岗位要求具有职称、职业技能资格或教师资格证书的，需提供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六）岗位要求为中共党员的，需提供党组织关系证明；

（七）涉及“三支一扶”加分的考生，需提交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八）岗位要求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的，需提供相应的工作经历材料及社保缴纳证明；

（九）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报名，须提供工作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。

四、特别提示事项

（一）考生未按规定时间参加资格审核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资格审核和面试资格；

（二）考生证件（证明）不全且不能在资格审核结束之日前补全的或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符的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（三）考生自愿放弃资格审核和面试资格、不符合报考岗位条件，取消面试资格的，请按工作邮件要求做好配合。

五、现场防疫要求

（一）请考生凭笔试准考证、身份证、“粤康码”等绿码并经体温检测正常进入本单位，接受体温测量，从进入本单位开始至离开全程佩戴口罩。

（二）参加资格审核的考生应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，严格执行广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最新发布的出行防疫政策，（具体详见公告附件3）认真遵守卫生防疫要求。对不执行防疫要求的、不如实提供证明的，取消面试资格，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考生责任。
六、单位联系方式

联系方式：020-39348206、39348093
